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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我”也能担大义
——抗战烽火中的华侨华人

不久前，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内，话剧《陕
北公学》上演。聚光灯下，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生
陈方芯深吸一口气，坚定地念出了最后一句台词：“陈
日梅，党龄八十三年，享年一百零三岁，为抗战、为新中
国建设奉献一切，终生无悔。”观众发出热烈掌声，她的
心里也泛起阵阵涟漪——她所扮演的角色陈日梅，正
是她的奶奶。

1938年，陈日梅从马来西亚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
学学习，后来又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用一生诠释
了“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信念。80余年后，她的孙女
陈方芯以话剧的形式，追寻奶奶的抗战足迹。陈方芯
说，奶奶归国抗战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家族记忆，更是许
多华侨青年以行动报国的缩影。作为后辈，要继承好祖
辈的爱国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选 择
“他们从南洋、欧美，甚至更远的地方奔赴

延安，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而是为
了整个中华民族”

“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到陕北去、到延安去！陕北
公学，我们来了！”

不久前，这部由中国人民大学原创的话剧《陕北公
学》首次赴香港演出。话剧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背
景，讲述陕北公学在民族危亡中诞生，并培养出“革命
的先锋队”的故事。

陕北公学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四川革命世
家的杨白冰，有突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延安的邓友梅，
还有来自朝鲜、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

短短一年多时间，陕北公学培养出6000余名抗战
干部，他们“毕业即上前线”，毅然投身于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伟大洪流。

马来西亚华侨、陕北公学华侨干训班学员陈日梅
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部话剧中，陈日梅的扮演者十分
特别——是她的孙女陈方芯。“能在话剧中饰演自己的
奶奶，感觉非常奇妙，感觉像是和奶奶实现了一次‘重
逢’。”她说。

陈方芯介绍，奶奶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从小活
泼好动，游泳时能为躲父亲责骂在水里憋气好几分钟，
这股俏皮劲儿贯穿了她的年少时光。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马来西亚侨胞抗日
热情高涨，纷纷自发组织募捐钱款、抵制日货、宣传抗
日。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影响的陈日梅，
瞒着家人，跨越山海回到祖国，奔赴延安参加抗战。

“奶奶和以她为代表的爱国华侨群体，他们的选择
和行动，生动诠释了何为‘爱国一家’。”陈方芯说。

在话剧中，让陈方芯最难忘的是一名陕北公学学
员牺牲后，大家对着党旗宣誓的一幕。

“在戏中，我们作为流动剧团的青年遭遇敌机轰
炸，一名学员不顾安危，冲出去护住党旗，最后倒在血
泊里。我们围在他的身边，齐声念出誓词时，心里格外

触动。这不禁让我想起奶奶曾说过的话：‘战争年代，
很多战友那么年轻就牺牲了，我们能活这么久，已经很
知足了。’”陈方芯说，这场戏让她感觉不再只是“演历
史”，而是真切感受到奶奶日常讲述的过往里，藏着多
少像这名学员这样年轻的生命。

正因如此，她在演这场戏时，不需要刻意酝酿情
绪，心里的敬意就自然流露出来。等到集体宣誓时，所
有演员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我所演绎的，不仅是我奶奶个人的选择，更是一
代人的信仰与奔赴。他们从南洋、欧美，甚至更远的地
方奔赴延安，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而是为
了整个中华民族。”陈方芯说。

坚持
“年少离家的她，面对生活习惯的变化和

艰苦的环境时，一定也曾彷徨，但她最终选择
坚持下去”

在陈方芯的记忆中，奶奶是一位做得一手美味饭
菜、爱讲故事的慈祥老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或集资捐物
支持国内抗战，或回国投身血与火的奋战。为培养更多
的华侨干部，在海外开拓建立统一战线，彼时党中央在
延安专门为华侨学员开设了陕北公学华侨干训班。

“奶奶在世时，常向我们提起她在陕北公学的日
子，其中最令她自豪的便是曾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课。”
陈方芯说，奶奶回忆，毛主席给华侨学员作了抗战形势
的讲解，肯定了爱国华侨对抗战作出的贡献，勉励大家
好好学习。奶奶说，当时的学习生活很艰苦，大家自己
动手挖窑洞、建校舍，露天上课，河边洗漱，吃的是小米
饭，用的是马粪纸，点的是麻油灯。但大家精神无比畅
快，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公学里到处可以感受到
朝气蓬勃、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由于具备女高音的歌唱才华，陈日梅在校期间参
加了歌咏队，经常带领战友们一起演唱《黄河大合唱》
《延安颂》等歌曲，用歌声鼓舞士气。

从陕北公学华侨干训班毕业后，陈日梅参加了新
四军，加入了战地服务团。皖南的冬天很冷，但她从不
叫苦，穿着单薄的衣衫和草鞋训练、工作，手脚生满冻
疮。期间，她既参加了大小战斗，又积极参与抗日救亡
宣传活动，演唱的《延安颂》《黄河颂》《梅娘曲》等歌曲，
深受部队和群众欢迎。

“大约在1940年前后，敌人抓捕新四军成员，奶奶
也不幸被捕。当时敌人审问她们：‘你们到底是什么
人？是不是新四军？’奶奶当时不到20岁，但内心非常
坚定，已做好牺牲准备，宁愿付出生命也绝不投降，后
来成功被党组织营救了出来。”陈方芯说。

“奶奶的革命经历对我的影响颇深。每当在生活
中遇到困难无力克服时，我就会想起奶奶当年的处
境。年少离家的她，面对生活习惯的变化和艰苦的环
境时，一定也曾彷徨，但她最终选择坚持下去。”陈方芯

说，“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着我，我也希望将这份坚持
传承下去。”

陈方芯能记事时，奶奶陈日梅和爷爷陈伊的自立
作风，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奶奶年事已高、
行动不便之后，仍一直惦记着交党费这件事。她总会
提醒子女帮忙代缴，时不时问一句：‘我的党费交了没
有？’这件事深深印在我们心里。”陈方芯说。

传承
“我更懂得要珍惜当下的生活，成为一个

不忘本、敢担当的人，把奶奶的精神传承下去”

晚年的陈日梅喜好书法，曾在家中写下“华侨抗
日”四个字，笔法苍劲有力。当年，她在《梅娘曲》中唱
道：“我为你违背了爹娘，离开那遥远的南洋”。时光流
转，80多年后，她的孙女在舞台上，用戏剧的方式延续
着这份赤子之心。

在陈方芯看来，奶奶的故事是当时许多归国华侨
青年的缩影。“在准备表演期间，我了解了许多华侨青
年回国抗战的故事。比如奶奶在陕北公学的好友廖
冰，她同样从马来西亚来到延安，后来成为一名新闻工
作者。还有从朝鲜回国的作曲家郑律成，创作了许多
耳熟能详的抗日歌曲。”陈方芯说，“这些华侨青年以不
同的方式，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虽身在海
外，却始终将祖国的命运放在心头，永远铭记自己的

‘根’在哪里，这是一种‘不忘本’的坚守。”
“通过扮演奶奶，我明白了英雄原来是在关键时刻

选择挺身而出的普通人。”陈方芯说，为了塑造角色，她
认真听家人讲述奶奶的过往。“爸爸给我看了奶奶的三
本党费证，红色封皮上的党徽被磨得发亮；姑姑给我讲
述奶奶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笔记，里面不仅有革命理论
的摘抄，还有她自己写的‘要像梅花一样，凌霜斗雪’的
感悟。这些细节，让奶奶年轻时的形象从‘故事里的
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战士’。我更加明白了要珍惜
当下的生活，成为一个不忘本、敢担当的人，把奶奶的
精神传承下去。”

演出最后一幕结束，舞台灯光渐暗。看着台下众
多的同龄人，陈方芯心中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这些
观众中，有的可能第一次知道，在抗战史上，曾有这样
一群华侨青年，为了心中信念，不畏艰难、九死未悔。”
她希望通过演绎奶奶的故事，向观众传递两种精神。

一是“‘小我’也能担大义”。陈方芯说，奶奶不是
天生的英雄，她回国时还是个孩子，也会怕黑，也会想
家，被捕时也会紧张害怕，但她从不因“自己力量渺小”
而退缩，而是秉持“哪怕做小事也坚持到底”的信念，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不忘来路，才能走好前路”。陈方芯说，奶奶
虽在马来西亚出生，却始终铭记老一辈“永远不要忘
本”的叮嘱。“祖国是侨胞最大的依靠。无论走多远，我
们都不能丢了这份初心和根脉。”她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接AI14）
第二十九条 华侨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

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华侨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财
产的种类、数量、用途和捐赠方式。

华侨捐赠人有权要求受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
据，查询了解捐赠资金、物资、项目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有权对捐赠公益项目的设计、施工、使用提出意见。受
赠人应当及时告知捐赠人有关使用和管理情况，尊重
和采纳其合理意见。

由华侨单独捐资或者主要由华侨捐资兴建的公益
事业工程项目，经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使用捐赠人姓名或者其他名字对该工程项目进行
命名或者立碑纪念。

本条例所称华侨捐赠人是指华侨、华侨投资企业
和华侨团体。

第三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贪污
华侨捐赠人捐赠款物，或者损毁华侨捐赠人捐赠项目。

华侨捐赠人捐赠项目形成的资产，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擅自进行产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不得擅自改变捐
赠项目的非营利性质和公益事业用途；确需进行产权转
让、设定担保或者改变原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同意。

第三十一条 华侨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
向侨务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或者投诉。
侨务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

华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依法向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华
侨，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为其提
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华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公开或者未按照规定执行华侨权益保
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二）非法侵占、拆除华侨私有房屋，或者未按照规
定对征收的华侨私有房屋进行补偿和安置，以及对征
收的华侨投资企业、华侨投资开发用地进行补偿的；

（三）擅自查封、扣押华侨投资企业的财产或者责
令其停产停业的；

（四）擅自增设华侨投资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的；
（五）截留、挪用、私分华侨捐赠款物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三条 其他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停发、扣发、侵占或者挪用华侨基本养老金的；
（二）非法侵占、损毁华侨私有房屋的；
（三）截留、侵占、延迟支付、强行借贷或者非法冻

结、没收侨汇的；
（四）侵犯华侨、华侨投资企业和华侨团体的知识产权的；
（五）截留、扣缴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占华侨的土地

流转收益的；
（六）挪用、侵占、贪污华侨捐赠人捐赠款物，或者

损毁华侨捐赠人捐赠项目的；
（七）其他侵犯华侨合法权益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外，

外籍华人在本省的有关权益保护，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据广东省侨联、南方日报）


